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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就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作为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我们根据中国证监会、国务院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

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 56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

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和《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

规定，认真审慎地核查相关资料，现就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二、对外担保 

公司与中国绍兴黄酒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酒集团”）互保和为全资

子公司浙江震元制药有限公司担保的议案，已经公司七届五次董事会和 2011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我们认为，报告期内，公司对外担保的决策程序合法、合理、

公允；风险控制措施得当，对外担保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公司也依法履行了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与黄酒集团无关联关

系。黄酒集团资产运营状况良好，偿债能力较强，与黄酒集团互保有利于双方规

避风险。为全资子公司浙江震元制药有限公司的担保有利于该企业的正常运营。 

截止 2012年 6月 30日，公司担保总额为 16,000万元，其中：对中国绍兴黄

酒集团有限公司担保12,000万元，为全资子公司浙江震元制药有限公司担保4,000

万元。无发生逾期担保。 

三、利润分配政策修订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

监发[2012]37 号）和浙江监管局《关于转发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相关事

项的通知》（浙证监上市字[2012]138号）的有关要求，我们就公司七届七次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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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审议的《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进行认真审查，我们认为，公司

对《章程》中利润分配政策条款的修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兼顾了股

东取得合理投资回报的意愿和公司可持续性发展的要求，健全了公司持续、稳定、

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有利于更好地维护了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董

事会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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